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引进相关政策的出台，以无形资产出

资设立公司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国内对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给予较多政策优惠，

同时也为高科技人员创立企业提供的一个机会。以下我对无形资产出资方面的法

律法规及程序作一个简单介绍：

一、涉及无形资产出资的法律法规

1、新《公司法》相关规定

新《公司法》第 27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

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

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受比例的限制约束，亦即股东可以全部用无形资产出

资成立新公司，而且是作为注册资本的实缴而不是认缴。

新《公司法》第 28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

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

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

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新《公司法》第 31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

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

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2、《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

第七条作为股东或者发起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由具有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评估作价后，由验资机构进行验资。



第八条股东或者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

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股东或者发起人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

应当符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

股东或者发起人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

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第九条股东或者发起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出资。

第十二条股东或者发起人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

资额或者所认购的股份。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

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公司设立登记时，股东或者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应当提交已办理

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公司成立后，股东或者发起人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缴纳出资，属于非货

币财产的，应当在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后，申请办理公司实收资本的变更登

记。

3、《关于加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企[2009]46

号）

为了加强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评估管理，规范以

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就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管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A、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一）投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二）在验资或申请工商登记时，验资机构或投资人发现用作出资的非货币财产

与评估基准日时的资产状态、使用方式、市场环境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或者由

于评估假设已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事项。

B、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投资人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

C、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投资人，应当对所提供的非货币财产的真实性、合法性

承担责任。

D、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业务时，应当严格遵循有关的资产

评估准则和规范，并对评估结论的合理性承担法律责任。资产评估机构在执行以

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业务时，可以聘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协助工作，但不能因此减

轻或免除资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E、资产评估机构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得迎合委托方要求出具

虚假的评估报告，不得以给予“回扣”、恶性压价等不正当竞争方式承揽以非货币

财产出资评估业务。

F、投资人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评估业务和评估

结果，相关专业的专家在协助资产评估机构执业时，应当只对评估对象的技术状

况发表专业意见，不得对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是否合理发表意见。

G、财政、工商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对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投资人

和从事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按国家

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H、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专业指导工作，建立相关专业的专家

库，建立并完善相关的诚信信息档案和数据库，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创建必

要的平台，以提高资产评估的执业质量、行业公信力和影响力。

I、本通知印发后，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内容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1 号）

第十四条 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以货币、

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

作价出资。

5、《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以高新技术成果向有限责任公司或非公司制企业出资入股的，高新技术成果的作

价金额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 100%，另有约定的除外。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 33 条，发行人应符合的条件规定：

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

比例不高于 20%。

7、此外可能涉及的法律法规还有《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代理

条例》、《专利行政执法办法》、《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

二、无形资产出资的程序

用于出资的无形资产需是对公司经营起到重要作用，能产生一定收益的无形资产。

一般来说，无形资产出资需经过评估、所有权转移、验资几个程序。

1、无形资产评估

无形资产出资时应需要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价值评估。评估一般首选“收益法”。

收益法常用指标有收益额、收益期限和折现率。收益额是指由无形资产直接带来

的未来的超额收益。收益期限是指无形资产具有的实现超额收益能力的时间。

关于价值类型：根据中评协《以出资为目的的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注册

资产评估师执行以出资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结论的价

值类型。

总体来说，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只是一种预测，难免带有主观偏差。因此，如涉及

无形资产出资的，保荐人在尽调时会对无形资产所涉及的收入部分进行调查，确

保无形资产在评估的收益期限内实现了评估的收益价值。如需要，还会聘请具有

证券及期货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复核当时的评估结果。



2、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对于无形资产出资，根据公司法，应办理财产转移手续，即需将无形资产所有权

属由股东变更为公司。

3、验资

无形资产出资和货币出资、实物出资一样，须在出资完成后，由会计师验资后计

入实收资本。


